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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提 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244,650,501股于2009年7月15日上

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限为36个月，锁定期限自2009

年7月15日开始计算。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该部分股票于2012年7

月15日上市流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2009年7月15日上

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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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

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股份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

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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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华联股份/上

市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中商股份 指 本公司原名称中商股份有限公司 

华联集团 指 本公司股东之一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北京广安门店物业资产 

江苏公司 指 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拥有江苏紫金店物业资产

无锡公司 指 无锡奥盛通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无锡店物业资产 

合肥信联公司 指 
合肥信联顺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合肥长江路店物业资

产 

合肥达兴源公司 指 合肥达兴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合肥蒙城路店物业资产

五家公司、拟购买的五家公

司 
指 

华联集团全资拥有的北京公司、江苏公司、无锡公司、合肥

信联公司和合肥达兴源公司 

交易标的、目标资产 指 五家公司各 100%股权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华联股份向华联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华联集团所持有的目标

资产的行为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华联股份与华联集团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交割日 指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

满足、本次交易得以完成之日 

基准日 指 2008 年 11 月 30 日 

京都会计师 指 
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名称为北

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海问律师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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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内设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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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要要提提示示  

1、发行方式、类型、数量和价格： 

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发行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44,650,501 股。 

发行价格：3.39 元/股。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华联集团以其持有的五家商业物业公司各 100％的股权认购，标的股

份为北京公司 100％股权、江苏公司 100％股权、无锡公司 100％股权、合肥信

联公司 100％股权和合肥达兴源公司 100%股权。 

 

3、锁定期安排：本次向华联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实施情况：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华联集团购买的资产为五家商业物业公

司各 100％的股权，上述股权交割及过户手续已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办理完毕，

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名下。200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向华联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相关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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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节节  本本次次发发行行概概况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08 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事项。 

2009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事项。 

2009 年 1 月 21 日，华联股份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事宜。 

（二）证券监管部门审核批准情况 

2009 年 6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

司向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436 号），核准华联股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向华联集团发行 244,650,501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同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北京华联集

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告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

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437 号），对公告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全文无异议；核准豁免华联集团因以资产认购华联股份本次发行股份

而增持该公司 244,650,501 股，导致其合计持有华联股份 293,859,343 股股份，

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9.50%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购买资产的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09 年 6 月 15 日，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北京京都天华验字(2009)第 033 号。 

200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了向华联集团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股份登记工作，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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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方案介绍 

（一）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2、发行类型：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股。 

4、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数量为 244,650,501 股。 

5、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08 年 12 月 15 日），发行价格

为 3.39 元/股，即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原则

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6、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向华联集团发行 244,650,501 股。华联集团以其持有的以其持有的五

家商业物业公司各 100％的股权认购，标的股份为北京公司 100％股权、江苏公

司 100％股权、无锡公司 100％股权、合肥信联公司 100％股权和合肥达兴源公

司 100%股权。 

7、锁定期安排：本次向华联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8、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华联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全称：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四川经贸大厦 2层 203 室） 

法定代表人：吉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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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号码： 110102284084698 

成立日期：1993年12月18日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经贸大厦 

电话：010-68363730    

传真：010-68363730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信息咨询服务（中介除外）；销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工艺美

术品、矿产品、机械产品、电器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华联集团在本次资产重组中做出过如下承诺： 

1、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华联集团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华联集团不转让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华联集团承诺在本公司为华联股份的股东的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参

与、从事及/或经营任何与华联股份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3、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华联集团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华联股份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我司承诺则双方将在遵循公允、公平、公开的原则下

通过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加以严格规范，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损害华联股份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4、五分开承诺 

华联集团承诺保证公司的独立性，在下述五方面完全分开：（1）资产独立和

完整；（2）业务独立；（3）机构独立；（4）人员独立；（5）财务独立。 

5、关于承担办理相关房产证费用的承诺 

华联集团将负责协助合肥信联公司最终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协助合肥达

兴源公司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房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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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并承担取得上述权属证明的有关费用。 

6、关于江苏公司债务剥离兜底的承诺 

华联集团承诺，对于华联集团与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

《资产及债务买卖合同》中约定转移的7,731,069.47元债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凡未向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出具债务转移

同意函的债权人若向贵公司主张权利，我公司核实后将直接给付，承担由此产生

的全部民事责任与相关费用，并放弃向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追索的权

利。 

7、关于对五家公司连续三年进行减值测试的承诺 

为保护华联股份及中小股权利益，华联集团承诺于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每年年

末对置入资产的投资性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价值做出减值测试，如果发生减值，则

华联集团予以现金补偿。 

8、关于保证不干涉下属两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华联集团将同时成为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的实际控股股

东，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华联集团承诺将不干预华联

股份和华联综超之间的关联交易等经营活动。 

9、关于北京姚家园项目的承诺 

在华联股份前次重组中，华联集团曾承诺：“为了进一步支持华联股份新主

业的发展，华联集团承诺已经启动的“北京姚家园项目”之项目公司在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证后，将项目公司优先转让给华联股份。”在本次重组中，华联集团再

次承诺：此项目所处地块正在拆迁过程中，北京姚家园项目之项目公司截至目前

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尚未达到转让给华联股份的条件。华联集团在本次

重组中承诺将督促有关方面加快工作进度，并再次承诺如下：在“北京姚家园项

目”之项目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将项目公司优先转让给华联股份。 

三、本次发行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华联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293,859,343股，占华联股份非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59.50%，成为本公司新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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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过户情况 

在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公司与华联集团进行了资

产交割。截至2009年6月15日，华联集团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已经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已经过户完毕。 

五、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就华联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验资事宜，公司委托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验资，京都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出具

了北京京都天华验字(2009)第 03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显示，华联

股份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44,650,501 元，由华联集团以所持有的五家商业

物业公司各 100％的股权，标的股份为北京公司 100％股权、江苏公司 100％股

权、无锡公司 100％股权、合肥信联公司 100％股权和合肥达兴源公司 100%股权

经评估作价后缴足（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11 月 30 日）。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6 月 15 日止，华联股份已收到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缴股款人

民币捌亿贰仟玖佰叁拾陆万伍仟贰佰元（82,936.52 万元），其中股本贰亿肆仟

肆佰陆拾伍万伍佰零壹元（24,465.0501 万元）。 

同时，华联股份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920 万元，股本人民币

24,920 万元，已经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北京京都

验字（2000）第 08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9 年 6 月 15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人民币 49,385.0501 万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49,385.0501 万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出具

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华联股份已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宜办理完毕增发股份登记手续。 

六、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发表的意见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6月18日出具的《关于北

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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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结果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其结论意见为：华联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案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华联股

份已经合法取得购买资产的所有权，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在依法办理华联股份注册资本变更的

工商登记手续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将最终实施完毕。华联股份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发行操作规

范。 

 

七、公司法律顾问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发表的意见 

发行人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后于2009年6月18日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已获得所有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目标资产登记于华联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依

法办理完毕；华联股份于交割日成为目标公司的唯一股东，合法享有和承担目

标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目标股份已依法登记在华联集团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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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节节  本本次次发发行行前前后后股股东东和和股股本本结结构构变变动动情情况况 

一、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1、公司本次发行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2、公司本次发行后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3,859,343 59.50%

2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62,625,808 12.68%

3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40,637,350 8.23%

4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000 1.62%

5 大庆美舟钻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743,600 0.56%

6 蔡再服 1,186,800 0.24%

7 张荣 637,479 0.13%

8 陈涌 511,600 0.10%

9 李应花 505,706 0.10%

10 岑亨 500,000 0.1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62,625,808 25.13% 

2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9,208,842 19.75% 

3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40,637,350 16.31% 

4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000 3.21% 

5 大庆美舟钻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743,600 1.10% 

6 蔡再服 1,186,800 0.48% 

7 张荣 637,479 0.26% 

8 陈涌 511,600 0.21% 

9 李应花 505,706 0.20% 

10 岑亨 500,0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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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非公开发行股份前 非公开发行股份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92,546,825 37.14% 337,197,326 68.28%
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法人持股 92,540,000 37.14% 337,190,501 68.28%
境外法人持股  

高管持股 6,825 0.00% 6,825 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56,653,175 62.86% 156,653,175 31.72%
三、股份总数 249,200,000 100.00% 493,850,501 1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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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节节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信信息息及及管管理理层层讨讨论论与与分分析析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是华联集团履行承诺的必须 

根据华联股份 200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从以零售百货业为主转向与商业零售相关的商业地产的投

资、开发、租售及购物中心的运营和管理为主。在 2007 年的资产重组中，华联

集团曾承诺为了进一步支持华联股份新主业的发展，在“合肥长江路项目” 和

“合肥蒙城路项目”之项目公司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将项目公司优先转让

给华联股份。截至目前，“合肥长江路项目”之合肥信联顺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蒙城路项目”之合肥达兴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均已经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

证，通过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主业规模。 

 

（二）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商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增强了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公司可以借助华联集团的雄厚背景和经济实力，加快公司

的发展。 

 

二、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负债结构与盈利能力分析 

（一）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08年 12月 31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元） 855,203,773.49 1,136,503,230.15 1,213,008,033.48

股东权益（元） 639,419,635.87 587,219,923.75 561,633,063.43

每股净资产（元/股） 2.56 2.36 2.25

项目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主营业务收入（元） 371,522,760.30 1,338,169,601.94 1,336,687,967.97

利润总额（元） 56,583.967.55 49,417,793.10 40,140,8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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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元） 50,214,289.53 25,585,774.92 23,252,868.88

每股收益（元/股） 0.2015 0.1027 0.0942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每股

收益（元/股） 

0.1017 0.0518 0.0475 

 

（二）公司负债结构 

本次交易实施之前，根据公司截止2008年 9月30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公司资产总额 839,585,040.91 元，负债总额 228,558,320.20 元，资产负债率为

27.22%。根据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公司资产负债率

为 25.23%。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此次购入的北京公司和无锡公司无负债，江苏公司负债

为 206.45 万元；合肥信联公司负债为 3,046.44 万元；合肥达兴源公司负债为

3,629.11 万元；三家公司负债合计 6,882 万元；资产合计 62,513 万元。五家公

司合并的资产负债率为 11%，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至约

20%。 

 

（三）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京都会计师出具的北京京都专字（2008）第 1423 号《合并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假设 2009 年 3 月 31 日已完成对五家公司的股权收购，本次交易后本

公司合并预测财务数据如下表： 

合并盈利预测表 

 2009 年度  

 编制单位：华联股份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42,731.32 

 减：营业成本  30,608.86 

    营业税金及附加  779.35 

    销售费用  7,363.84 

    管理费用  1,472.02 

    财务费用  1,568.1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9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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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896.86 

 加：营业外收入  -  

 减：营业外支出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896.86 

 减：所得税费用  932.8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64.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64.01 

    少数股东损益  -  

 备注：该盈利预测表系假定 2009 年 3 月 31 日完成对五家公司的股权收购而编制的。  

 

华联股份 2007 年度净利润为 2558.58 万元，2008 年净利润为 5021.43 万元，

每股收益分别为 0.1027 元和 0.2015 元。假设 2009 年 3 月 31 日完成对五家公司

的股权收购，华联股份 2009 年预计净利润为 3964.01 万元，公司发行完成后新

总股本为 493,850,501 股，华联股份预计 2009 年每股收益为 0.08 元。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预测数 

净利润（万元） 2558.58 5021.43 3964.01

每股收益（元） 0.1027 0.2015 0.08

 

由此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的每股收益近期将有所下降，这主要是

因为（1）拟购买的五家公司中无锡公司和合肥信联公司预计于 2009 年 7 月开业，

其收入仅为下半年 6个月的收入；（2）合肥达兴源公司预计 2010 年 1 月开业，

2009 年无主营业务收入。 

 

根据京都会计师分别出具的北京京都专字（2008）第 1425 号、1426 号、1427

号和 1428 号《盈利预测审计报告》，北京公司、江苏公司、无锡公司和合肥信

联公司 2009 年盈利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2009 年净利润（万元） 

1 北京公司 641.34 
2 江苏公司 468.52 
3 无锡公司 67.32 
4 合肥信联公司 318.38 
合计： 14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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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相关物业资产建成投入使用，公司的盈利能力将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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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节节  新新增增股股份份数数量量和和上上市市时时间间  

本次新增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数量 244,650,501 股。

本次向华联集团非公开发行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时间为 2009 年 7 月 15 日，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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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节节  为为本本次次重重大大资资产产重重组组出出具具专专业业意意见见的的中中介介机机构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九层 

电      话：010-64482828 

传      真：010-84183321 

经办人员：王保丰 韩建军  

二、财务审计机构 

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  华 

地      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 5 层 

电      话：（010）65264838 

传      真：（010）65227607 

经办人员：童登书、吕中明 

三、购买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 

电      话： （010）65881818 

传      真： （010）65882651 

联  系  人：李光明、王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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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顾问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江惟博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号南银大厦 21 层 

电      话：（010）84415888 

传      真：（010）84415999 

经办人员：杨静芳、李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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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节节  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一、备查文件 

1.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436号） 

2.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告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437

号）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登记确认书》 

4. 北京京都天华验字[2009]第033号《验资报告》 

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华联集团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6.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过户及新增股份登记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 

 
 

二、备查文件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报纸或网址查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1、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剑军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 

电      话：010-88337937 

传      真：010-88337937 

 

2、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保丰、韩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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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九层 

电 话：010－84183209，84183257 

传 真：010－84183221 

 

3、报纸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4、网址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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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签章页，无正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4 日 

 

 

 

 

 

 

 
 


